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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工业园供水价格的政策解读

一 、出台背景
为一步规范工业园用水价格管理，保障供水用水双方的合法权益、有效推动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例》等规定，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相关部门提出调整包头达茂零碳园区新型工业园的供水价格。
二 、主要考虑
( - )审价上调。执行2012年供水价格，多年未调整。但电价多次进行上调。同时，由于工业供水区域不断扩大， 地下水位不断下降，供水压力不断捉高，电费消耗逐年增大。
(二)供水设施陈旧老化。所有水的机泵以及高低压电气设备是建厂投入使用的，现已陈旧老化、有的严重超期和超负荷运行，利用率低，成本逐年提升。
(三)供水设施投入加大。2018年洪水过后，大部分机电设备损坏。为维持正常运行，公司更换新的机电设备，并不断投入资金对供水设施进行日常维护、保养修理。随着园区面积的不断扩大，管网的建设投入也在不断增加，因工业园区地势原因，需要一二级加压泵站，通过三级给水才能供给企业用水，这又增加了人员工资、设备维修养护费、电费等。因此，运行成本摊销费用逐年增加。
三、具体事项
(一)达茂旗清源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包头达茂零碳园区新型工业园供水价格由5.5元/立方米调整至7.5元/立方米，该供水价格包含水资源税2.5元/立方米，制供水成本、准许收益和税金，上调2元，增幅36.4%。

